最高人民法院4月22日新闻发布会材料之四
2012年江苏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基本情况介绍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刘嫒珍
（2013年4月22日）

各位新闻界的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最高人民法院第三次在苏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召开新闻发布会，作为东道主，我代表江苏法院向各位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借此机会，向大家简要介绍一下2012年度江苏法院知识产权审判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特点。

一是受理的各类知识产权案件数量仍大幅上升。全年共审理知识产权民事案件9175件、知识产权“三合一”改革试点刑事案件798件、行政案件14件。其中新收民事一审案件8526件，增幅为64%；新收一审刑事案件768件，增幅为159.7%。
二是积极探索新类型案件的裁判尺度。在最高人民法院“加强保护、分门别类、宽严适度”的知识产权司法政策指引下，针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新需求，先后审结了一批具有典型意义的创新型案件。比如：在这次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2012年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创新性案件中，江苏法院审理的徐斌与南京名爵实业有限公司、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公交海依捷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等侵害商标专用权纠纷上诉案，根据商标法立法精神和目的，认定对于注册后三年内未实际使用而被撤销的商标，不再给予其有效期内的追溯性司法保护。
三是“三合一”改革试点工作取得新成效。积极、审慎地探索确立当前形势下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的政策定位，提出“突出重点，区别对待，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理念。这次入选2012年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件的网络游戏私服侵犯著作权罪案，体现了江苏公、检、法三机关加大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力度所取得的积极成效。在同时入选十大案件的“乐活”商标侵权行政处罚案中，法院根据过罚相当的原则，通过判决对行政机关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范围依法进行了规制，体现了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和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价值导向。
四是积极延伸审判职能，依法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注重通过案件审理，发现收集企业创新发展中存在的各类涉及知识产权的突出问题，及时提出司法建议。省法院公布了《江苏省文化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状况分析报告》，分别建立了涉互联网、娱乐产业、专利技术领域诉调对接工作机制，并联合省文化厅推动实施卡拉OK行业MTV作品的付费使用制度。今年“4.26”期间，省法院还公布了《2012江苏省企业品牌建设和保护状况分析报告》，对近年来审理的商业标识类纠纷案件进行了集中分析研究，对进一步促进商标战略实施和企业自主品牌建设提出了建议。
2013年，江苏法院将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主导作用，积极推动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衷心感谢记者朋友们对江苏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关心支持。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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